附件1
服务承诺函
福建建筑学校：

我司已对贵校   年   月  日在官网发布的公务用车租赁服务遴选公告进行了认真研读，决定报名参加遴选，若入围，对今后提供的服务承诺如下：
1.本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服务经营范围涵盖汽车租赁、营运，具有车辆租赁及其驾乘人员管理等相应的服务能力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完善的服务体系，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纪记录。

2.本公司保证提供服务的车辆为购买5年内或行车公里数在10万公里以内的车辆，车辆符合国家、行业技术标准，且办理车上人员座位险，轿车、商务车每座60 万元及以上，中巴、大巴车每座80万元及以上。

3.提供用车服务的驾驶员具备相应准驾车型的驾驶证，且具有丰富的驾驶经验，能遵纪守法，无不良驾驶记录，且身体健康，工作态度好，作风正派，能够配合学校调度提供优质服务。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

     年    月    日
公司注册地址：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